
 联 合 国   S/AC.50/2008/45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3 June 2008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08-36434 (C)    110608    110608 
*0836434* 

 

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8 年 5 月 27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8 年 3 月 27 日照会，内容涉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

决议，特别是执行部分第 3、5、7、8、9、10 和 11 段，向制裁伊朗委员会提交

报告。现转递墨西哥政府根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13 段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克劳德·埃列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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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27 日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安全理事会第 1737(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墨西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3 段提交的

报告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803（2008）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3 段，会员国应向委员

会提交报告，说明为切实执行该决议第 3、5、7、8、9、10 和 11 段而对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采取的措施。 

 在此方面，墨西哥政府陈述如下： 

 第 1803（2008）号决议，特别是执行部分第 3 段和第 5 段规定采取措施，限

制参与核活动的人在会员国入境或过境。安全理事会决定，各国须通知委员会上

述决议附件所列人员的动向，所有会员国有义务通报为执行决议所采取的措施。

鉴此，墨西哥已在国家移民局移民情报系统中列入该决议附件所列人员的姓名，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该决议附件所列人员或实体。同样，已多次要求移民局移民检

查和管制部门及移民管理部门报告任何有关动向。 

 此外，如果伊朗国民希望在墨西哥境内进入或履行某种管理程序，原则上将

获得当前双边协定规定的待遇。 

 执行部分第 7 段和第 9 段的内容已通知墨西哥金融系统管理当局，其中涉及

冻结决议附件所列个人和实体在墨西哥境内拥有的资金、其他财政资产和经济资

源，除非用于人道主义和发展目的；代表他们或根据其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实体的

财产，以及安全理事会认定的人员或实体的财产，这些人员或实体曾协助被指认

的人员或实体规避安理会第 1737（2006）号、第 1747（2007）号和第 1803（2008）

号决议规定的制裁；避免做出新的承诺，如利用公共资源支助与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的贸易，为伊朗国民和贸易实体提供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 

 在墨西哥没有发现涉及参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核方案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方案的资金、其他财政资产和经济资源。 

 关于执行部分第 8 段，墨西哥没有提供、销售或转让来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的有关材料。此外，墨西哥没有要求从或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进口/出口有关材

料、设备、货物和技术。 

 根据执行部分第 10 段，会员国境内金融机构应避免与所有设在伊朗境内的

银行进行交易活动，已将这项规定通知墨西哥金融系统管理当局。 

 执行部分第 11 段涉及在机场和港口对伊朗航空货运公司和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船运公司拥有或运营的飞机和船只进出伊朗运送的货物进行检查，条件是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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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理由认为该飞机或船只所载运的货物为第 1737（2006）号、第 1747（2007）

号和第 1803（2008）号决议所禁止。墨西哥已将安全理事会的这项规定通知海关、

国家安全局及通信和运输当局，以便采取相关措施。 

 为了履行第 1803（2008）号决议，已将安全理事会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核

方案推行的措施通知联邦行政机构主管附属机关。 

 


